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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黃惠榆

電話：04-7531822

電子信箱：aware0906@email.chcg.gov.
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1018793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標準(共1個電子檔) (0187938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修正「校園因應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』

（COVID-19）疫情調整授課方式實施標準」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5月17日臺教授國字第111006496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實施標準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依據本年5月7日指揮中心修正公布應變機制，以確診個

案為核心，密切接觸者匡列以同住親友、住宿學生同寢

室室友為原則，職場及學校採自主應變，並以暴露風險

高低實施防疫假、暫停實體課程等措施。

(二)學校針對密切接觸者，防疫長僅匡列住宿學生同寢室室

友（比照同住親友）進行居家隔離，發給快篩試劑，同

時報送衛生單位，由衛生單位發給電子居家隔離通知

書。

(三)有關教職員工之假別，說明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10002260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5/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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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需進行居家隔離者，其居家隔離（3天）及自主防疫

（4天），倘教職員工仍可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（有辦

公或授課事實），則不用請假；如教職員工因身體不

適，無法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，可請「防疫隔離假」

（居家隔離）、「自主防疫假」（自主防疫），教師

遺留課務由學校協助排代。

２、暫停實體課程或自主應變（實施防疫假）期間，倘教

職員工仍可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（有辦公或授課事

實），則不用請假；如教職員工因身體不適，無法居

家辦公或線上教學，可請「防疫假」，教師遺留課務

由學校協助排代。

３、教職員工為照顧確診之0-12歲子女或照顧生活不能自

理之受隔離、檢疫、自主防疫、暫停實體課程無法到

校、實施防疫假者，倘教職員工仍可居家辦公或線上

教學（有辦公或授課事實），則不用請假；如教職員

工無法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，可申請「防疫隔離假」

（照顧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者）、「自主防疫假」

（照顧自主防疫者）、「防疫照顧假」（照顧暫停實

體課程、實施防疫假者），教師遺留課務由學校協助

排代。

三、學校教師如因確診或居隔人數過多，造成課務無法排代，

學校可針對該班級、該專業群科或該校實施暫停實體課

程；如因請防疫假學生人數過多，導致教師無法兼顧線上

及實體教學，則該班可實施暫停實體課程。

四、有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，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天

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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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為3+4天，自5月17日起已完整接種三劑疫苗者調整為0+7

天自主防疫，其中自主防疫期間，考量校園為高度密集場

所，學校教職員工生仍以不到校為原則。

五、旨案相關QA，已放置於教育部學校衛生資訊網(網址:

https://cpd.moe.gov.tw/page_one.php?pltid=183)，請

自行下載運用，另該部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最

新公告及各縣市疫情狀況，每兩週滾動修正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各督學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各科(本府教育

處體育設施科除外)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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